
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 

1.依主管機關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 號函文規定，初任公司治理主管者一年內需參加初任進修 18小時，其進修

期間若有跨年度之情形，則次年度得免修 12小時之持續進修課程，惟若於當年度已修畢初次進修者，次年度起

即應受持續進修 12小時。 

2.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於 111 年 11 月 4日就任，113 年進修情形如下： 

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日期 進修時數 

臺灣證券交易所 
CDP 台灣發表會-以永續知識力 

打造全新碳時代宣導會 
113 年 03 月 22 日 3 小時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

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
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113 年 09 月 20 日 3 小時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

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
113 年度內部人股權交易法律遵循說明會 113 年 11 月 29 日 3 小時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

研究發展基金會 
企業在 ESG 浪潮下之風險管理與內控實務 113 年 12 月 11 日 3 小時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

研究發展基金會 
最新證券金融租稅法令與專業準則議題解析 113 年 12 月 11 日 1 小時 

合計 13 小時 

 


